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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事業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法規

選擇 
――以聯合行為與獨占為中心 

周泰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臺北大學法學博士 

 
壹、前提 

寡占市場下反托拉斯法同一水平市場

限制競爭行為，以我國而言，多以結合、聯

合行為及獨占規範1。雖然外部觀之，此三

種模式非常相似，以結合而言，事業間因結

合後為同一經濟體2；至於獨占力之濫用，

乃單一事業或者複數事業聯合行為單獨或者

共同濫用渠等市場支配地位，而聯合行為則

是事業間彼此約束不為競爭。實則，我國公

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論處案件，向

來以聯合行為案件最多3。 

此無可厚非，一則，聯合行為本為

限制競爭市場案件中最為嚴重且最為嚴

格控管，此從世界各國規範方式均多以

原則禁止即可得知；而獨占則是採取濫

用禁止原則，至於結合原則因屬事前預

防，並非當然禁止。易言之，對於競爭

之破壞之防範，優先順序上，可知針對

聯合行為乃採取最嚴格之方式4。二則，

正因為嚴格控管，其實關於聯合行為重

要的要件上也比認定獨占力之濫用或者

結合管控等「直觀」下簡單5。  
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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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質上尚有垂直交易限制競爭行為，但因為我國依照公平法可知，聯合行為以水平市場為

限，故垂直交易限制競爭行為於此先略過不談。 
2 由於結合乃事先預防措施，以下關於我國公平法、別國比較法之探討，為了避免造成爭點分

散，即不予討論。 
3 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upload/58ff9be2-7a1e-4ad7-bf4f-f47c86d985b0.pdf（最後瀏

覽日：2026/1/1），按公平會統計，截至2025年12月，聯合行為案件仍為大宗。 
4 此部分也可以參閱德國競爭法設定聯合行為、獨占，以及結合之設計緣由，可為借鏡。參閱

周泰德，論寡占事業之共同支配地位――以獨占規範為中心，頁145-151，2022年。 
5 雖然認定上一點都不簡單，否則，我國也不會有眾多聯合行為案件在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

政法院來回徘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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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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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關於複數事業限制競爭行為

之裁處法規選擇，倘若偏重聯合行為為

主，此舉是否容有探討空間，以下即以

飛○浦案探討之。  

貳、本案事實 

飛○浦案乃我國公平法案件當中有

名案件，已經有眾多文獻探討6，依照學

者之整理，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乃1999年到2010年（最高行政法

院96年度判字第00553號 7、98年度判字

第 661號判決），第二個階段乃 2009年
到 2014年（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

第1001號判決），最後一個階段乃2014
年至 2017年（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

字第690號判決） 8。本文在此不擬探討

該案相關議題之評價，主要重點在於第

一階段中之認定方式，即公平會就涉案

事業同時以聯合行為以及獨占之條文相

繩一事9。  
公平會認為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巨○公司」）、達○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達○公司」）及博○

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公

司」）檢舉，以日商．太○誘電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太○誘電公司」）、荷

蘭商．皇家飛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飛○浦公司」）及日商．日本

新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下 稱 「 新 ○ 公

司」）等涉案事業涉及違反2002年2月6
日修正前舊公平法第14條（現行法第15
條）、第10條（現行法第9條）第2款及

第4款規定，而已處分書命渠等停止行

為以及處罰鍰，經訴願撤銷發回重新認

定後，公平會認為上開事業，以聯合授

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CD-R光碟片專

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違反舊

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此外，因涉案

事業利用聯合授權方式，取得CD-R光

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

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

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

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

舊公平法第 10條第2款規定；又涉案事

業利用聯合授權方式，取得CD-R光碟

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拒絕提供被授

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

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

位之行為，違反舊公平法第10條第 4款
規定，再以處分書命渠等停止行為以及

處罰鍰。經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
年度訴字第 908號判決）撤銷後，公平

會、巨○公司提起上訴，而經最高行政

法院96年度判字第00553號判決駁回。  

參、本案裁處法規選擇可探討之爭點 

6 莊弘鈺，論飛利浦光碟案之前世今生，收於：廖義男、黃銘傑主編，聯合行為要件之評析及

競爭法與智財法之交錯，元照，2022年一文。該文整理上開案件相關文獻之探討。 
7 另可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00554-555號判決。 
8 莊弘鈺，註6，頁277-278。 
9 因此，本文重點在公平會如何選擇適用法律，以下除同時涉及共同支配地位之議題外，本案
關於專利權、行為時公平法新舊法比較、聯合行為之認定，或者裁罰權等議題均不予細究；

又本文以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整理為主。至於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時期公平

會僅以濫用獨占力條款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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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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